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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祥儀長期致力於推動機器人教育發展與產業鏈結，積極打造臺灣成為

國際機器人競賽的重要舞台。自2018年起，連續八年與桃園市政府共同舉

辦「桃園國際新創機器人節」，首創整合陸、海、空及創客四大機器人競

賽領域。數屆活動成果豐碩，累計吸引超過1,200萬人次線上線下參與，

並匯聚來自20個國家的隊伍共襄盛舉，國內外參賽隊伍總數達11,900隊。

透過機器人培訓與競賽平台的建立，串聯相關產業資源，持續拓展臺灣選

手的國際視野，逐步打造以桃園為基地、放眼全球的跨域機器人國際盛會。

本賽事以多元程式控制與創客應用為核心，透過競賽形式展現臺灣智慧製

造與科技創新的實力，並作為銜接TIRT國際賽事的重要平台。

二.  計畫目標：

1. 藉由競賽活動及研習交流，增加國內及國際隊伍觀摩程式設計、機電整

合及分享交流之機會，以激發學生學習之動機。

2. 結合多元開放控制系統，規劃不同競賽標的，融合拓展學生創造能力、

設計能力、整合力及程式編寫能力。

三.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四.  主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五.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桃園市祥儀慈善文教基金會

六. 參加對象：

1. 全國各縣市所屬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含碩博士生) 。

2. 選手必須具教育部認可在學有效學籍之學生身份者。

3. 開放同齡國際隊伍參與(須具有該國家在學有效學籍證明)。 1



七. 比賽項目：

迷宮機器人挑戰賽

八.  比賽分組：

1. 高中職組：限高中職學生報名參加，每隊最多 3 名選手。

2. 大專院校組：限大專院校學生(含碩博士生)報名參加，每隊最多 3 名選手。

九.  活動說明及期程規劃：

1. 報名方式：至TIRT官方網站(https://www.tirtpointsrace.org/)

2. 報名期間：115 年 5 月 20 日至 115 年 9 月 25 日止(會依隊伍報名狀況調整)

3. 比賽時間：115 年 11 月 07日(六)

4. 比賽地點：桃園巨蛋(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1號)，如有異動，請以官

網公告為主。

十、其他事項：

主辦單位保留簡章及規則修正之權利；其他未盡事項，以主辦單位最新公告，

將於官方競賽網站公布為準，本計劃如有疑慮，請逕洽主辦單位，

聯絡電話 03-3623452分機5338 覃先生或總機 9 轉接。

2

https://www.tirtpointsrace.org/


3

競賽規則

一. 參賽資格：

選手必須具教育部認可在學有效學籍之學生身份者。

二. 競賽機種規範：

1. 器人需使用ROS作業系統(Robot Operation System) 作為機器人開發

軟體平台，並經裁判確認無誤後，才能下場進行比賽。

2. 機器人需能獨立自主運行，不可使用遙控或遠端運算方式協助機器人運

作，機器人動力只許以電池電力運行。

3. 機器人必須以塑膠積木件組成，連接件允許使用金屬材料，機器人高度

必須低於20cm(含)，長寬不限但須符合場地規範。

4. 機器人傳動輪必須是麥克納姆輪或全像輪，測距感測元件只能使用光達

(Lidar)，且不可使用類似超音波、紅外線及攝像鏡頭等感測元件。

三. 賽制規則：

1. 迷宮機器人需由起始區內出發，通過迷宮區並經過中繼區、障礙區後，

自主行駛至終點。

2. 每隊競賽時間，限時30分鐘，主辦單位得因隊伍數多寡調整每隊競賽時

間。

3. 參賽隊伍需於競賽時間內，自行完成比賽場地地圖掃描與完成挑戰任務。

4. 正式比賽前，裁判將於障礙區內放置數個障礙物(障礙物尺寸為

25cm*25cm*20cm或其他不同尺寸大小)，競賽場地如圖所示。

5. 機器人行駛中若碰觸到迷宮區牆面任一處或障礙物，則當次失敗，可重

新於起點再次進行競賽。

6. 若重新進行競賽，機器人重新於起點準備好時必須舉手向裁判示意，經

裁判同意，方能出發以便裁判準確計時，違者該次失敗。

7. 若在規定競賽時間內無法到達終點，則以距離終點最近格數與時間計算。

8. 參賽隊伍的場地掃描地圖與機器人的任何其他零件不得在比賽進行中移

轉給其他不同的參賽隊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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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機器人之起點出發及終點停止，以觸發計時開關計時，另裁判亦會使

用碼表輔助計時，倘若自動計時器出現異常，則以碼表計時之時間為

準。

10. 機器人在競賽過程中不可於競賽場地內遺留任何物品或標記。

11. 機器人不可破壞壁面或以越過方式於競賽場地運行，需依照迷宮規劃

之道路運行。

12. 禁止破壞競賽場地與道具或造成汙損，若情節嚴重者則喪失競賽資格。

13. 現場光線、溫度、濕度、地面高低等不可抗拒之環境因素，相關硬體

空間條件，為選手考驗項目之一，此項不列入重賽判定影響因素，不

可依此因素針對賽制進行抗議。

14. 裁判具有比賽最終裁判權，若競賽當日發生規章無法解釋之情形，大

會有權解釋，由主裁判判決不得異議。

四. 賽道及道具說明：

1. 迷宮大小為9X9的方塊大小組成，每個方塊內尺寸為44cm*44cm(方塊

外尺寸為L 46cm*W 46cm*H 20cm)，迷宮牆體高度為20cm，地圖內

之路線牆面由方塊以任何二維形式拼接而成。

2. 迷宮結構由1cm正方鋁條和金屬連接件組成，牆面顏色為白色不透光

材質。

3. 迷宮之場地路徑圖，主辦單位會先行提供予參賽隊伍。

4. 路面材質為競賽當日場地之地板材質為主。

5. 場地尺寸大小：

(1)

計時器感應開關

計時器感應開關

GOAL

START

44cm

52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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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迷宮方塊牆體、障礙物示意圖

a) 迷宮方塊牆體(一)

b) 迷宮方塊牆體(二)

c) 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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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賽制成績計算說明：

成績計算方式

1) 參賽隊伍依規定由起始區出發，通過迷宮區、中繼區及障礙區

後，抵達終點，方視為完成該輪挑戰。

2) 若機器人未通過中繼區即抵達終點，則該輪挑戰視為失敗，該

輪不列入成績計算，亦不採計距離成績與時間成績。

3) 參賽隊伍於競賽時間內可重新進行挑戰，並以競賽時間內取得

之最佳有效成績作為最終成績。

4) 若參賽隊伍於挑戰時失敗，但已依規定通過中繼區，則以機器

人最終位置取得距離（格數）成績與時間成績作為完賽成績，

相關成績計算以競賽時間內所取得之最佳成績，作為最終完賽

成績。

5) 如所有參賽隊伍中有任何一隊於時限內完賽，則依完賽時間秒

數排名；若完賽隊伍不足得獎隊數，則由未完賽但具有效成績

之隊伍，依距離終點最近之格數遞補。若距離格數相同，則以

時間成績較短者排名較前。

6) 如所有參賽隊伍均未完賽，則依有效成績中距離終點最近之距

離(格數)排名；若距離(格數)相同則由時間成績排名。

7) 參賽者於挑戰時失敗，選手會於機器人最終位置，取得距離(格

數)成績與時間成績，相關成績計算以競賽時間內所取得之最佳

成績，作為最終完賽成績。

8) 如所有參賽隊伍有任何一隊於時限內完賽，則依完賽時間秒數

排名成績，若完賽隊伍不足得獎隊數，則依未完賽但行走距離

(格數)終點最近之隊伍遞補。

9) 如所有參賽隊伍均未完賽，如上述說明依所有隊伍行走距離(格

數)成績排名，若距離(格數)相同則由時間成績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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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獎勵機制：

高中職組、大專院校組

$9,000

$6,000

$3,000


